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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西安爱科赛博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李辉持有公司股份4,381,7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7975%；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苏红梅持有公

司股份 2,744,2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3784%；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张建荣持有公司股份 1,
630,4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130%；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李春龙持有公司股份1,630,44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4130%；公司副总经理高鹏持有公司股份 529,48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589%；前述股份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已

分别于2024年9月30日、2025年3月28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因自身资金需求，李辉、苏红梅、张建荣、李春龙及高鹏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

易日后的3个月内，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减持前提下，根据市场情况拟通过集中竞价或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253.00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不超过2.1927%，且个人减持股份总数占其本次减持前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

例不超过25%。公司于2025年6月5日收到上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减持计划告知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李辉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4,381,720股

3.7975%
IPO前取得：3,129,800股

其他方式取得：1,251,92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苏红梅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2,744,280股

2.3784%
IPO前取得：1,960,200股

其他方式取得：784,08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张建荣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1,630,440股

1.4130%
IPO前取得：1,164,600股

其他方式取得：465,84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李春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1,630,440股

1.4130%
IPO前取得：1,164,600股

其他方式取得：465,84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高鹏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529,480股

0.4589%
IPO前取得：378,200股

其他方式取得：151,28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上市以来未减持股份。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李辉

不超过：1,000,000股

不超过：0.8667%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000,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1,000,000股

2025年6月30日～2025年9月29日

IPO前取得及股本转增

股东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苏红梅

不超过：600,000股

不超过：0.5200%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600,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600,000股

2025年6月30日～2025年9月29日

IPO前取得及股本转增

股东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张建荣

不超过：400,000股

不超过：0.3467%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400,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400,000股

2025年6月30日～2025年9月29日

IPO前取得及股本转增

股东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李春龙

不超过：400,000股

不超过：0.3467%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400,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400,000股

2025年6月30日～2025年9月29日

IPO前取得及股本转增

股东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高鹏

不超过：130,000股

不超过：0.1127%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30,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130,000股

2025年6月30日～2025年9月29日

IPO前取得及股本转增

股东自身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

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1、股份锁定承诺

（1）首发前持股5%以上自然人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李辉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以下简称“锁定期”）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

本次发行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

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股票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本人

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前述发行价指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发行价格，发行人上市后如有派发股利、送股、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按照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

本人作为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遵守上述锁定期要求外，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本人减持发行人股份时，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实施。若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在本人减持发行人

股份前有其他规定的，则本人承诺将严格遵守本人减持发行人股份时有效的规定实施减持。

上述承诺是无条件且不可撤销的，若违反该承诺给爱科赛博或相关各方造成损失的，愿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张建荣、苏红梅、高鹏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以下简称“锁定期”）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

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若本人同时作为发行人员工持股平台西安博智汇企业咨询服务有限合伙企业（以下简称

“持股平台”）的有限合伙人，就本人持有的持股平台财产份额，本人承诺如下：自发行人股票

上市之日起36个月（以下简称“锁定期”）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本次发行前已持有

的持股平台财产份额，也不由持股平台回购该部分财产份额。

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

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股票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本人

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前述发行价指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发行价格，发行人上市后如有派发股利、送股、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按照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

本人作为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遵守上述锁定期要求外，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本人减持发行人股份时，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实施。若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在本人减持发行人

股份前有其他规定的，则本人承诺将严格遵守本人减持发行人股份时有效的规定实施减持。

上述承诺是无条件且不可撤销的，若违反该承诺给爱科赛博或相关各方造成损失的，愿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董事、副总经理（2024年5月任职）、核心技术人员李春龙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以下简称“锁定期”）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

本次发行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本人作为核心技术人员，自所持首发前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4年内，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

份不超过上市时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总数的 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在离职后 6个月

内，不转让本公司首发前股份。

本人减持发行人股份时，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实施。若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在本人减持发行人

股份前有其他规定的，则本人承诺将严格遵守本人减持发行人股份时有效的规定实施减持。

上述承诺是无条件且不可撤销的，若违反该承诺给爱科赛博或相关各方造成损失的，愿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股东持股及减持意向承诺

（1）首发前持股5%以上自然人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李辉承诺

如果在锁定期满后，本人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证

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

定股票减持计划，在股票锁定期满后逐步减持；

本人减持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本人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公司股份前，将按照相关规定依法予以公告，并按照上海证

券交易所的规则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承诺出具后，如有新的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规范性文件规定与本承诺内容不一

致的，以新的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规范性文件规定为准。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拟减持公司股份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的不得减持的情形。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

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自身需要进行的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情

况产生重大影响。减持期间内，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

实施减持计划，减持的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

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

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股

东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承诺的要求，本公司及相关股东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

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安爱科赛博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6日

证券代码：688719 证券简称：爱科赛博 公告编号：2025-043

西安爱科赛博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 提供担保金额：近期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间发生新增担保金额合计人民币 44,
491.61万元（外币担保金额根据2025年5月末汇率折算为人民币，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金

额币种均为人民币）。

截至2025年5月31日，公司及子公司已提供的担保金额累计为238.55亿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 39.17%。其中：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金额为

235.04亿元，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金额为3.51亿元。

● 是否有反担保：本次新增担保事项无反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0
● 风险提示：本次新增担保包括担保对象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情形，敬请

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进展概况

（一）提供担保情况

根据经营需要，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近期提供担保情况如下：

1、公司为全资子公司LONGi Solar Technology (U.S.) Inc.、Longi Solar Poland sp. z o. o.
（以下简称“波兰隆基光伏”）、LONGi (H.K.) TRADING LIMITED（以下简称“香港隆基”）、

LONGi SOLAR FRANCE SARL、LONGi Solar Technologie GmbH、LONGi SOLAR TECH⁃
NOLOGY SPAIN, S.L.U.（以下简称“西班牙隆基光伏”）、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隆基乐叶”）、宁夏隆基乐叶科技有限公司、大同隆基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咸阳隆基乐叶

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日常经营业务开立银行保函合计38,990.13万元，为控股子公司西安隆基氢

能科技有限公司、无锡隆基氢能科技有限公司日常经营业务开立银行保函合计1,876.67万元；

隆基乐叶为全资子公司西班牙隆基光伏日常经营业务开立银行保函1,393.73万元。具体担保

期限以保函约定为准。

2、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隆基为全资子公司波兰隆基光伏销售业务提供履约担保2,231.08
万元，具体担保期限以合同约定为准。

（二）担保的决策程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24年第十二次会议、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年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间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关于2025年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12月11日、2024年12月31日披露的相关公

告），同意以下担保预计事项：

1、同意2025年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全资子公司间互相担保、全资子公司为公司

提供担保的新增额度合计不超过500亿元人民币，其中向资产负债率为70%及以上的担保对

象提供担保的新增额度不超过400亿元，向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的新

增额度不超过100亿元。授权期限自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2、公司及其子公司2025年拟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新增额度不超过20亿元人民币，

担保对象包括但不限于隆基氢能及其子公司等公司控股子公司，其中向资产负债率为70%及

以上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的新增额度不超过15亿元，向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担保对象提

供担保的新增额度不超过5亿元。担保事项授权期限自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以上新增担保事项在股东大会和董事会预计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

东大会批准。

二、担保的必要性、合理性

以上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是为了支持子公司经营发展，公司对子公司日常经营活动风

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可以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担保风险可控。

三、董事会意见

以上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业务发展需要，符合公司整体战略。

相关担保在公司2025年度担保预计和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5年5月31日，公司及子公司已提供的担保金额累计为238.55亿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 39.17%。其中：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金额为

235.04亿元，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金额为3.51亿元；公司及子公司为最近一期资产负

债率为 170%及以上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金额219.91亿元。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亦无逾期担保。

（1根据谨慎性原则，共用担保额度按照担保对象资产负债率较高者计算，担保对象为户

用分布式用户的对外担保金额计入担保对象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担保。）

特此公告。

附件：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六月六日

附件：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为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影响被担保方偿债能力

的重大或有事项，被担保人包括但不限于：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公司名称

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
司

宁夏隆基乐叶科技有限公
司

咸阳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
限公司

大同隆基光伏科技有限公
司

Longi Solar Poland sp. zo. o.
LONGi (H.K.) TRADINGLIMITED
LONGi SOLAR TECH⁃NOLOGY SPAIN, S.L.U.
LONGi SOLAR FRANCESARL
LONGi Solar Technology(U.S.) Inc.
LONGi Solar TechnologieGmbH
西安隆基氢能科技有限公
司

无锡隆基氢能科技有限公
司

注册资本

360,000 万 人
民币

67,874.02万人
民币

40,000 万人民
币

10,000 万人民
币

350.5 万 兹 罗
提

194,147 万 港
币

300.24万欧元

150.1万欧元

5,000美元

100万欧元

37,387 万人民
币

45,000 万人民
币

注册地

陕西省西安市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
川市

陕西省咸阳市

山西省大同市

波兰华沙

香港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

法国巴黎

美国特拉华州

德国法兰克福黑森
州

陕西省西安市

江苏省无锡市

成立日期

2015/2/27

2018/5/8

2019/7/16

2021/6/19

2022/8/30

2010/11/12

2021/11/22

2022/3/16

2015/11/17

2017/6/29

2021/3/31

2021/4/20

法 定 代
表人

钟宝申

常鹏飞

任乃俊

任乃俊

/

/

/

/

/

/

李振国

李振国

主营业务

光伏产品制
造销售

光伏产品制
造销售

光伏产品制
造销售

光伏产品制
造销售

销售贸易

销售贸易

销售贸易

销售贸易

销售贸易

销售贸易

氢能装备制
造销售

氢能装备制
造销售

最 近 一 期
资 产 负 债
率 是 否 超

过70%

是

否

是

是

是

否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续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公司名称

隆基乐叶光伏科
技有限公司（单
体合并）

宁夏隆基乐叶科
技有限公司

咸阳隆基乐叶光
伏科技有限公司

大同隆基光伏科
技有限公司

Longi Solar Po⁃land sp. z o. o.

LONGI (H.K.)TRADING LIM⁃ITED

LONGI SOLARTECHNOLOGYSPAIN, S.L.U.

LONGI SOLARFRANCE SARL

LONGi SolarTechnology (U.S.) Inc.

LONGI SolarTechnologieGmbH

西安隆基氢能科
技有限公司

无锡隆基氢能科
技有限公司

2025年3月31日/2025年1-3月财务指标

资 产 总
计

5,323,481.20

315,713.42
422,362.71
27,769.78

3,476.12

370,183.86

157,792.94

24,548.03

399,905.48

68,834.40

156,780.68
45,814.42

负 债 合
计

3,971,495.35

132,902.62
376,542.90
28,733.52

3,124.26

86,087.10

170,560.07

22,730.75

447,983.61

61,747.79

26,217.04
10,842.01

净资产

1,351,985.85

182,810.80
45,819.80

-963.74

351.86

284,096.76

- 12,767.13

1,817.28

- 48,078.13

7,086.61

130,563.64
34,972.41

营业收
入

720,207.27

16,638.36
360,708.49

1,395.94
1,977.29

47,686.15

134,354.46

5,035.23

50,674.55

27,998.88

4,321.44
2,571.79

净利润

- 19,634.14

- 1,333.53
- 1,833.94

-697.69
-275.95

847.42

- 16,314.22

249.10

2,064.69

- 5,329.32

- 1,386.95
- 1,432.25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财务指标

资 产 总
计

4,594,454.38

258,302.60
310,644.68
62,013.60

2,241.25

376,611.23

234,672.58

13,658.59

596,956.78

71,672.98

155,649.80
42,897.03

负 债 合
计

3,380,345.57

74,158.28
262,990.94
62,279.65

1,629.38

100,550.99

230,710.16

12,130.17

652,559.99

59,551.44

24,132.43
31,758.45

净资产

1,214,108.81

184,144.33
47,653.74

-266.05

611.87

276,060.24

3,962.42

1,528.43

- 55,603.21

12,121.54

131,517.36
11,138.58

营业收入

4,727,313.58

14,914.83

1,018,552.18
156,377.32

916.43

459,999.15

488,294.66

32,551.32

529,173.82

193,898.13

31,022.68

24,427.43

净利润

55,648.90

- 12,086.76
- 11,011.73
- 1,089.62

26.49

- 37,494.79

3,399.27

210.58

155,229.05

820.01

- 9,217.15
- 2,787.25

股票代码:601012 股票简称:隆基绿能 公告编号:临2025-050号

债券代码:113053 债券简称:隆22转债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根据《公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规

定，广东天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公司股

份不享有参与利润分配等权利。因此本次享有可参与利润分配权的股份总数为174,448,300
股（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76,798,300股剔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2,350,000股）。

2、由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股份不参与现金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计算除权

除息价格时，以公司总股本176,798,300股（含回购股份）折算的每10股现金分红=现金分红总

额÷总股本×10=34,889,660.00元÷176,798,300股×10，即每10股现金红利为1.9734160元（最后

一位不四舍五入，直接截取，保留小数点后七位，下同），折算的每股现金红利为0.1973416元，

除权除息参考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格-按总股本折算的每股现金红利（即 0.1973416元/
股），具体以实际结果为准。

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2025年5月22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情况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为：

拟以公司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可参与利润分配的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发现金红利2元（含税），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

年度。截至 2025年 4月 25日，公司总股本 176,798,300股，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股 2,350,000
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有关规定，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的权利。以总股本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后

的股本174,448,300股为基数进行测算，共计派发现金股利34,889,660.00元（含税）。

如在利润分配预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发生股权激励授予股

份注销、回购股份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或回购专用账户股份数量发生变动的，公司将

按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2、自本次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距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2,350,000股后

的174,448,3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境外机

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股派 1.800000元；持

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

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

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0.400000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2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1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6月12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6月1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6月12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股权激励限售股。

因公司2022年股权激励计划中部分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离职丧失激励资格，以及

首次授予第三期和预留授予第二期对应业绩考核未达标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公司对上述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相关回购注

销手续尚未办理，该部分限制性股票对应的本次现金红利将由公司暂时留存。待本次权益分

派实施完成后，公司将推进相关注销登记工作，并依法对已留存的现金红利进行收回及相应

会计处理。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5

股东账号

00*****222
00*****544
00*****086
08*****934
08*****167

股东名称

周孝伟

罗素玲

罗耀东

东莞市天祺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东莞市天之宝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6月4日至登记日：2025年6月11日），如因自

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

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1、鉴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股份不参与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本次实际现金分红

总额=实际参与现金分红的股本×剔除回购股份后每10股分红金额/10股=（176,798,300股-2,
350,000股）×2元/10股=34,889,660.00元。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计算时，按总股本

折算每10股现金分红的金额=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公司总股本×10=34,889,660.00元/176,
798,300股×10=1.9734160元（最后一位不四舍五入，直接截取，保留小数点后七位，下同），折

算的每股现金红利为0.1973416元。在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4年年度权益分

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

参考价=除权除息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金额=股权登记日收

盘价-0.1973416元/股，具体以实际结果为准。

2、根据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相关规定，若在股票期权行

权前发生派息等事项，应对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鉴于公司已于2025年4月25日召

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注销2022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对因部分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已离职

不符合授予条件，以及首次授予第三期和预留授予第二期对应业绩考核未达标而未能行权部

分股票期权予以注销，本次拟注销的部分股票期权为2022年股权激励计划项下所有剩余未行

权股票期权份额，因注销程序具有确定性，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推进注销登记程序完成

之日起相关股票期权即告失效且行权权利终止，2022年股权激励计划中将不再存续任何未行

权的股票期权，故后续无需调整2022年股权激励计划中涉及股票期权的相关行权价格。

3、公司相关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承诺：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

股票若在锁定期满后2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时的发行价；公司上市后

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

低于发行价，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如果因公司派发现金

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上述发行价须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

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根据上述承诺，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上述最低减持价格限制亦作相应调整。

七、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部门：公司证券办公室

咨询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青滨东路128号

咨询联系人：刘江来

咨询电话：0769-89152877
传真电话：0769-89151002
特此公告。

广东天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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